
編號 核准日期 捐款單位/人士  捐贈項目/價值  捐贈用途 備註

1 113.1.31 阿蓮區光德寺  新臺幣10萬元

指定團體獎

勵金、慰問

金或加菜金

使用

2 113.2.15 高雄市議員陳明澤  新臺幣3萬元

指定團體獎

勵金、慰問

金或加菜金

使用

3 113.2.29
英麗投資股份有限公

司

 AED體外心臟電擊去

顫器1臺/價值新臺幣

6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4 113.2.2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湖內警友站

 AED體外心臟電擊去

顫器1臺/價值新臺幣

6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5 113.2.29 林○隆君

 飲水機1臺及AED體

外心臟電擊去顫器1

臺/價值新臺幣8萬

269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6 113.3.7 阿蓮區光德寺
密錄器15臺/價值新

臺幣10萬4,7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7 113.5.2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冷氣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4萬3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8 113.5.29 路竹區天后宮
 個人電腦3組/價值

新臺幣8萬8,988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9 113.5.29 路竹區農會
 電冰箱1臺/價值新

臺幣3萬4,65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

113年度受贈財物公開徵信資料表



10 113.5.29 田寮區大南天福德祠

 個人電腦5組及印表

機1臺/價值新臺幣15

萬2,5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1 113.5.29
長興材料工業股份有

限公司

密錄器10臺/價值新

臺幣7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2 113.5.29
鳳嘉實業股份有限公

司

密錄器6臺/價值新臺

幣4萬2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3 113.5.29 王○哲君
密錄器6臺/價值新臺

幣3萬7,996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4 113.6.14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血壓計8臺/價值新臺

幣1萬878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5 113.6.28 林○發君
 個人電腦1組/價值

新臺幣3萬1,5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6 113.6.28 路竹區觀音亭
 個人電腦3組/價值

新臺幣8萬4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7 113.8.20 大南天福德祠
轄境圖/價值新臺幣

7,500元整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8 113.10.9
高雄市警察之友會湖

內辦事處

冷氣機/價值新臺幣

10萬6,000元整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19 113.10.9 崧宏建設有限公司
停車場修繕工程1式/

價值新臺幣9萬元

廳舍環境維

護



20 113.10.9 梓銘企業有限公司
電視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1萬4,3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1 113.10.9 林○發君

分離式冷氣機、移動

式冷氣機、洗衣機、

烘衣機及電動釘書機

各1臺/價值新臺幣7

萬9,89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2 113.10.29 光德寺

監錄系統維修耗材1

批/價值新臺幣30萬

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3 113.11.21
富貿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

應勤裝備1批(手電

筒、酒精快篩儀及勤

務機械棍)/價值新臺

幣10萬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4 113.12.5
精湛光學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防穿刺鋼頭雨鞋300

雙/價值新臺幣16萬

5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5 113.12.5
翰岡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

冷氣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5萬4,6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6 113.12.5 福盈機電有限公司
電視機1臺/價值新臺

幣2萬4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7 113.12.5
精湛光學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纜線測試儀1組/價值

新臺幣4萬7,985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28 113.12.5 林○隆君
個人電腦2組/價值新

臺幣5萬6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

29 113.12.5 老軒工程有限公司

沙發3張及茶几1張

/價值新臺幣3萬

9,9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30 113.12.19
全營電商物流股份有

限公司

勤務雨衣(褲)300套/

價值新臺幣112萬

9,5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31 113.12.20 林○隆君

彩色印表機2臺

/價值新臺幣2萬

4,000元

配置於辦公

處所供同仁

使用

新臺幣333萬6,656元

備註：

1.依公益勸募條例施行細則第6條規定，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勸募團體依本條例第6條辦理公開

徵信時，應至少每六個月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料及辦理情形。當年度1~6月受贈者，應於當

年度7月底前公告；當年度7-12月受贈者，應於隔年1月底前公告。

2.受贈財物金額依時價計算(貨幣單位為新臺幣)。

合計


